
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

被告人李某营、 赵某伟注册

某公司， 主营“Fusion” 数

字藏品平台， 通过在聊天群

内发放红包、 虚构二人身在

海外等方式， 打造资金雄厚

的假象， 诱骗他人至上述平

台进行投资。

其间， 二人向他人购入

以电脑 AI 绘制的数字藏品，

虚假宣传该数字藏品的增值

前景且承诺“半价” 保本，

诱骗被害人购买平台首发藏

品后至二级市场交易， 同时

在二级市场上通过各种方式

控制藏品数量和价格， 在被

害人无法交易藏品要求退款

时， 切断与被害人联系。

经鉴定， 平台共计造成

被害人亏损金额合计约 180

万元。 其间， 赵某伟使用银

行卡从公司账户中总计提取

122 万余元， 将其中 84 万

元转入李某营名下账户，后

被李某营用于发放红包、偿

还个人债务、日常开销等。其

余款项则被赵某伟用于支付

平台运营费用、日常开销等。

案发后， 公安机关冻结前述

公司账户余额 6000 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

人李某营、 赵某伟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

法集资， 数额巨大， 其行为

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被告人

李某营到案后未作如实供述，

不构成自首。 被告人赵某伟具

有坦白情节， 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 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 被告人李某营犯集资诈骗

罪， 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6 个

月， 并处罚金 55 万元。 被告

人赵某伟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

有期徒刑 7 年 2 个月， 并处罚

金 50 万元。 作案工具予以没

收； 在案赃款发还相关被害

人， 责令被告人李某营、 赵某

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

继续退赔相关被害人经济损

失。 本案上诉后， 二审维持原

判。

法官说法>>>

数字藏品作为区块链技术

赋能下的新型金融产物， 通过

数字化确权让艺术收藏更便

捷， 为文化产业发展和个人投

资带来新机遇。 然而， 本案被

告人却将数字藏品异化为集资

诈骗工具， 不仅揭开了新兴投

资领域的风险一角， 更折射出

各类 “创新” 金融产品背后可

能暗藏的共性陷阱。

面对数字藏品、 虚拟货币

等新型金融或类金融产物， 广

大投资者应当认清投资本质，

警惕 “虚假概念”。 警惕不法

分子借区块链、 “元宇宙” 等

专业概念包装藏品， 虚构藏品

稀缺性、升值潜力，实则无真实

资产支撑。 须知任何投资均存

在风险 ，“保本高息 ”“稳赚不

赔” 等远超市场规律的宣传和

收益承诺背后，往往暗藏陷阱。

对投资者来说， 应做到以

下几点： 核实平台资质， 防范

“三无产品”。 正规数字藏品交

易须取得相关经营许可， 而诈

骗平台多为无资质、 无备案、

无监管的 “三无” 项目。 投资

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平台

资质， 拒绝私下转账、 非正规

平台交易。

保护个人信息， 拒绝 “熟

人套路”。 不法分子常利用熟

人关系、 社群洗脑等方式降低

受害人的防备心理。 即便对方

是亲友或 “业内人士”， 也不

可盲目相信， 仍需保持独立判

断， 切勿因人情或盲目跟风轻

易透露个人身份信息和银行账

户， 避免卷入诈骗陷阱。

保存交易证据， 及时依法

维权。 若发现投资项目存在异

常， 应立即停止投入， 保留相

关协议、 聊天记录、 转账记录

或凭证等证据， 第一时间向公

安机关报案， 通过法律途径追

赃挽损 。 切勿轻信不法分子

“二次投资解冻资金” “重启

或盘活资金盘” 等话术， 防止

损失扩大。

本报讯 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举杯畅饮的酒

品却可能是披着“名牌外衣”

的假冒洋酒。近日，青浦区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

高某某和宋某各自经营

着一家 KTV， 2022 年， 二

人结识了刘某某， 并以远低

于市场价的价格从其处大量

购入所谓的“品牌洋酒”。

这些“品牌洋酒” 实则是用

灌装设备将劣质酒液灌入回

收的空瓶， 再配上带有品牌

标识的木塞、 瓶盖、 瓶贴

“精心包装” 而成。 高某某和

宋某在明知所购洋酒系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况下， 仍在

其经营的 KTV 内以正品价格

进行销售。

经审计， 2022 年至 2023

年间， 高某某已销售金额达

200 余万元， 待销售金额 20

余万元， 宋某已销售金额达

70 余万元。

青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

告人高某某、 宋某销售明知是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

额均达到“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 标准， 其行为均构成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依法

应予惩处。

鉴于两被告人到案后能如

实供述罪行， 依法可从轻处

罚； 主动退出部分违法所得，

可酌情从轻处罚。 此外， 被告

人高某某有犯罪前科， 酌情从

重处罚。

综合考量犯罪性质、 情

节、 悔罪表现、 退赔情况及高

某某前科等因素， 判决被告人

高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60 万元； 被

告人宋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 并处罚金 30

万元。

宣判后， 被告人高某某提

起上诉， 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案件现已生效。

本报讯 面对人民法院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被执

行人在收到两笔共计 100 余万

元工程款后， 却将所得款项用

于偿还其他债务、 个人消费

等， 而未履行生效判决。 近

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经审理

后判决被告人沈某犯拒不执行

判决罪， 判处有期徒刑 8 个

月， 缓刑 1 年。

沈某是上海某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因一起买

卖合同纠纷， 沈某和上海某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被告， 被

原告付某起诉到法院。 法院经

依法审理， 判令被告人沈某、

上海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给予

付某 70 万元及相关利息。

判决已生效后， 被告人沈

某明知有法院判决债务需要履

行的情况下， 仍在收到两笔共

计 100 余万元工程款后， 将所

得款项用于偿还其他债务、 个

人消费等， 而未履行生效判

决， 致使判决无法执行。

后沈某经公安机关口头传

唤后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 如

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在案

件审理中， 法院收到被告人沈

某相关执行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沈某对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有能

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

重，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罪， 依法应予惩处。 被告人

沈某系自首， 且自愿认罪认

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且在

被告人配合下， 由协助执行人

缴纳相关执行款， 可以酌情从

轻处罚。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一十三条

第一款， 判决被告人沈某犯拒

不执行判决罪， 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缓刑 1 年。

坐拥百万却不执行法院判决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数字藏品投资变集资诈骗陷阱？
两男子诈骗约180万元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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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记者 沈媛 通讯员 张明继

平台承诺高额回报还半价保本回购？ 数字藏品投资究竟是财富密码还是资金黑

洞？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以数字藏品投资为幌子的集资诈骗案。 法

【法官说法】

2024 年 11 月，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

布 《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在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

基础上， 进一步列举十项拒执

罪“情节严重” 情形， 主要包

括： 以放弃债权、 放弃债权担

保等方式恶意无偿处分财产权

益， 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

履行期限， 或者以虚假和解、

虚假转让等方式处分财产权

益， 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

的； 实施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受让他人财产、 为他人的债务

提供担保等恶意减损责任财产

的行为， 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

执行的； 经采取罚款、 拘留等

强制措施后仍拒不履行协助行

使人身权益等作为义务， 致使

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 情节恶

劣的； 以恐吓、 辱骂、 聚众哄

闹、 威胁等方法阻碍执行人员

进入执行现场， 致使执行工作

无法进行， 情节恶劣的； 等

等。

此外， 还明确规定五项拒

执罪“情节特别严重” 情形，

主要包括： 通过虚假诉讼、 虚

假仲裁、 虚假公证等方式妨害

执行， 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

行的； 聚众冲击执行现场， 致

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以围

攻、 扣押、 殴打等暴力方法对

执行人员进行人身攻击， 致使

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因拒不

执行， 致使申请执行人自杀、

自残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的； 以及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

情形。

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 自

动履行生效判决、 裁定确定的

义务， 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

务。 法官在此提醒， 有能力

履行而拒不履行的， 不仅会

受到限制高消费、 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等信用惩戒，

还可能被法院罚款、 拘留，

情节严重的， 将会被追究刑

事责任。

KTV售假洋酒金额超200万元
两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获刑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陆钧怡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何瑞鹏 张蕾


